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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业绩补偿股份回购及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业绩补偿股份共涉及八名股东，回购注销股份数量共计

25,243,287 股，占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 1.9176%。 

2、本次业绩补偿股份由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并注销。本次回购的股份已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 

 一、本次业绩补偿具体方案 

2016 年 6 月 2 日，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东方铁塔”）

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关于核准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向新余

顺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

可【2016】1104 号），核准公司向特定对象新余顺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新余顺成”）、新余文皓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文皓”）、

四川产业振兴发展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业振兴”）、攀枝花市扬帆工贸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帆工贸”）、上海舜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舜

佃投资”）、成都天下惠融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天下惠融”）、成

都海丰优享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丰优享”）等 7 家机构及韩汇如、刘国力、刘

仲辉、马巍、李坤一、何永平、杜勇、赵思勤等 8 名自然人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

结合的方式购买其合计持有的四川省汇元达钾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元达”）

100%股权，交易对价总计 4,000,000,000 元，其中发行股份 456,907,317 股，现金对价

51,836.62 万元；同时，向特定对象韩汇如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

金总额 600,000,000.00 元，发行股份 78,740,157 股。 

2015 年 12 月 4 日，东方铁塔与新余顺成、新余文皓、刘仲辉、李坤一、何永平、

杜勇、赵思勤签署了《业绩承诺补偿协议》，2016 年 4 月 15 日，东方铁塔与新余顺成、



新余文皓、刘仲辉、李坤一、何永平、杜勇、赵思勤及韩汇如签署了《业绩承诺补偿

协议》之补充协议（上述协议统称“《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协议主要内容及条款

如下： 

（一）业绩承诺补偿期间 

新余顺成、新余文皓、刘仲辉、李坤一、何永平、杜勇、赵思勤的业绩承诺补偿

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当年及后续三个会计年度，即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及 2019 年度（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补偿期间”）。 

韩汇如的业绩承诺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实施完毕的当年及后续两个会计年度，即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 

（二）业绩承诺 

1、新余顺成、新余文皓、刘仲辉、李坤一、何永平、杜勇、赵思勤承诺，目标

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8,000 万元、30,000 万元、40,000 万元及 70,000 万元（以下简

称“承诺净利润”）。 

韩汇如承诺，目标公司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8,000 万元、30,000 万元、40,000 万元。 

2、实际净利润的计算 

各方同意，在各年末，汇元达及其子公司海外销售业务的存续账期不得超过 6 个

月，国内销售业务的存续账期不得超过 3 个月，否则该部分应收账款为超期应收账款，

需在计算实际净利润时予以扣除： 

各年度的实际净利润=当年审计净利润－当年超期应收账款×（1-企业所得税税

率） 

在业绩承诺期间，如果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各方可以另行对账期进行协商调

整。 

3、协议各方以按照前述方法计算的实际净利润确定目标公司在业绩承诺补偿期

间内相关承诺业绩指标的实现情况。 

（三）业绩承诺补偿的实施 

1、各方确认，如果汇元达出现以下情形时，业绩补偿义务人应按本条约定进行

利润补偿： 



（1）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的前三个会计年度，当年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承诺净

利润的 85%； 

（2）前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的前三个会

计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90%； 

（3）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的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实际净利润数未达到当期承诺净

利润数的 85%。 

2、各方确认，在上述 1（1）条、1（2）条约定的补偿责任发生时，业绩补偿义

务人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东方铁塔股份进行补偿，在股份补偿不足的情况

下，业绩补偿义务人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进行补偿；在上述第 1（3）条约定

的补偿责任发生时，业绩补偿义务人优先以现金进行补偿，在现金补偿不足的情况下，

业绩补偿义务人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东方铁塔股份进行补偿。 

3、业绩补偿承诺期间前三个会计年度的补偿数额计算方式 

（1）在上述 1（1）条约定的补偿责任发生时，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额

的计算公式如下： 

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各年的承诺净利润合计数×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总

数－已补偿股份数量 

（2）上述第 1（2）条约定的补偿责任发生时，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额

的计算公式如下： 

第三年末应补偿股份数量=（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的前三个会计年度累计承诺净

利润－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的前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业绩承诺补偿期间

各年的承诺净利润合计数×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总数－已补偿股份数量 

（3）各方确认，在上述 1（1）条、1（2）条约定的补偿责任发生时，如果业绩

补偿义务人应向东方铁塔进行补偿股份的数量超过业绩补偿义务人持有的东方铁塔

股份数，差额部分由业绩补偿义务人以其在本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进行补偿，计算公

式如下： 

应补偿现金数额=（当年应补偿股份数－当年已补偿股份数）×本次交易发行股票

的价格 

4、业绩补偿承诺期间最后一个会计年度的补偿数额计算方式 

（1）在上述第 1（3）条约定的补偿责任发生时，业绩补偿义务人应补偿现金数



额的计算公式如下： 

应补偿现金数额=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的最后一个会计年度承诺净利润－业绩承

诺补偿期间内的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实际净利润 

（2）在上述第 1（3）条约定的补偿责任发生时，业绩补偿义务人优先以其在本

次交易中取得的现金进行补偿，在现金补偿不足的情况下，业绩补偿义务人以其在本

次交易中取得的东方铁塔股份进行补偿，计算公式如下： 

第四年末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现金数额－已补偿现金数额）÷本次交易发行

股票的价格 

5、依照上述第 3 条及 4 条公式计算出的应于补偿的股份数量，由东方铁塔以 1.00

元的总价格进行回购并注销。 

6、业绩补偿义务人同意，若东方铁塔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有现金分红的，其

按上述第 3条及 4 条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在回购股份实施前上述年度累积获得的

分红收益，应随之赠送给东方铁塔；若东方铁塔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内实施送股、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则回购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按上述第 3 条及 4 条公式计算的应补偿

股份数×（1+送股或转增比例）。 

在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现金补偿金额及股份补偿数额时，如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东

方铁塔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公式中的“本

次交易发行股票的价格”应进行相应调整。 

7、如发生上述第 1 条约定的业绩补偿情形，东方铁塔应在需补偿当年年报公告

后 10 个工作日内召开董事会，按照上述第 3 条、第 4 条、第 6 条规定的公式计算并

确定业绩补偿义务人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和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并向各业绩补偿义

务人就其承担补偿义务事宜发出书面通知。业绩补偿义务人应在收到东方铁塔要求其

履行补偿义务的书面通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按照东方铁塔、深交所、中登公司及

其他相关部门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材料并办理与回购股权相关的一切手续；如果各方

须履行现金补偿义务，其也应于前述期限内向东方铁塔支付足额的现金补偿。 

8、2019 年度的业绩承诺补偿措施不适用于韩汇如。 

（四）减值测试及补偿 

1、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届满后，东方铁塔应聘请经东方铁塔及业绩补偿义务人共

同书面认可的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如经测

试，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业绩补偿义务人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的价



格+业绩补偿义务人已补偿的现金额，则业绩补偿义务人将另行以股份进行补偿。另

需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方法如下： 

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标的资产的交易对价－标的资产期末评估值（扣除业绩承

诺补偿期间内的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等因素的影响） 

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的价格－业绩补

偿义务人已补偿股份总数－业绩补偿义务人已补偿的现金金额÷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的

价格 

如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东方铁塔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

除息事项的，上述公式中的“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的价格”应进行相应调整。 

2、若业绩补偿义务人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超过届时业绩补偿义务人所持有的东

方铁塔股份总数的，则差额部分由业绩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现金补偿金

额=差额股份数×本次交易发行股票的价格。 

3、尽管有前述约定，业绩补偿义务人对本条约定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五）补偿限额 

1、各方同意，业绩补偿义务人内部按照交割日前各自持有的汇元达注册资本占

业绩补偿义务人交割日前合计持有的汇元达注册资本的比例分担上述第（四）条及第

（五）条约定的补偿义务。 

2、各方同意，业绩补偿义务人中的任何一方根据上述第（四）条及第（五）条

对东方铁塔履行的补偿义务（包括股份补偿和现金补偿）不应超过按照如下公式计算

的金额，超过的部分不再补偿。 

3、业绩补偿限额=该业绩补偿义务人在交割日前持有的汇元达股权比例×交易对

价（另外需包括业绩补偿义务人因东方铁塔在业绩承诺补偿期间实施送股、公积金转

增股本而取得的股份和现金）。 

二、本次触发业绩补偿条款的相关情况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2017 年 4 月 26 日出具的《业绩承诺

完成情况专项审核报告》（中天运[2017]核字第 90142 号），汇元达 2016 年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256,949,937.81 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69,766,840.09 元后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87,183,097.72 元，业绩承诺完成数为

187,183,097.72 元，差额 92,816,902.28 元，完成业绩承诺 280,000,000.00 元的 66.85%，



汇元达 2016 年度的业绩承诺未能完全实现。具体内容详见 2017 年 4 月 28 日《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四川省汇

元达钾肥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及致歉说明》。。 

三、本次业绩补偿事项已履行的审批程序 

2017 年 4 月 26 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及 2017 年 6 月 9 日召开

的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均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 2016

年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的议案》，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在审议《关于回购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标的公司 2016 年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的议案》时，已授权公司董事

会全权办理股份回购相关事宜。具体情况详见 2017 年 4 月 28 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关于回购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标的公司 2016 年未完成业绩承诺对应股份的公告》。 

四、本次业绩承诺补偿股份回购注销完成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 

根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经计算，标的资产未能完成业绩承诺

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25,243,287.00 股，业绩补偿人同意按各自通过本次重组取得上市公

司股份的比例承担全额补偿责任。 

各补偿义务人应补偿股份数的计算公式如下：每年应予补偿的股份数量=（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业绩承诺补偿期间

各年的承诺净利润合计数×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总数－已补偿股份数量，据此计算发行

对象各自应补偿数量：  

序号 业绩补偿义务人名称 
所持标的公司股份

比例 

认购上市公司股份

（股） 

应补偿股份数量

（股） 

1 新余顺成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34.86% 182,991,668 11,465,551  

2 韩汇如 24.66% 129,435,875 8,110,742  

3 新余文皓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14.94% 12,808,202 4,913,807  

4 刘仲辉 1.15% 4,820,523 378,238 

5 李坤一 0.57% 2,410,261 187,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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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何永平 0.34% 1,446,157 111,827  

7 杜勇 0.17% 723,078 55,913  

8 赵思勤 0.06% 241,026 19,734  

合计 -- 76.75% 334,876,790 25,243,287 

（二）回购注销价格 

根据《业绩补偿协议》及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 1 元总价回购交

易对方应补偿的股份 25,243,287.00 股并予以注销。 

（三）减资公告及本次回购注销股本影响 

2017 年 8 月 9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发布了《关于定向回购并注销业绩补偿股份的债权人通知暨减

资公告》，自减资公告发布 45 日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异议。 

公司原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316,397,474 元，股本为人民币 1,316,397,474 元，根

据公司 2017 年 4 月 26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 2016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事项，因回购注销补偿股份，公司将减少注册资本及股本人民币 25,243,287 元，变更

后的注册资本及股本为人民币 1,291,154,187 元。 

（四）回购注销股份完成进展 

本次回购的股份已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完成注销手续。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业绩承诺补偿股份的

回购注销手续，该等股份已完成回购并注销。 

五、本次回购注销前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本次变动后 

持股数（股） 
占比

(%) 
增加 减少 持股数（股） 

占比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697,947,939  53.02  25,243,287 672,704,652 52.10 

高管锁定股 284,330,992 21.60   284,330,992 22.02 

首发后限售股 413,616,947 31.42  25,243,287 388,373,660 30.08 

二、无限售流通股 618,449,535 46.98   618,449,535 47.90 

三、总股本 1,316,397,474 100.00  25,243,287 1,291,154,187 100.00 

http://www.cninfo.com.cn/


六、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每股收益的影响 

 对应股本总额（股） 
对应 2016 年度每股

收益（%） 

 按本次回购注销前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1,316,397,474 0.1569 

按本次回购注销后公司股本总额计算的每股收益(元/股) 1,291,154,187 0.1600 

 

特此公告。 

 

 

 青岛东方铁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 年 12 月 19 日 




